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０１７

股票简称
：

日照港 编号
：

临
２００９－０２９

债券代码
：

１２６００７

债券简称
：

０７

日照债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

发行数量：

２４

，

９５１

万股

●

发行价格：

５．１３

元

／

股

●

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及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
（

万股
）

限售期
（

月
）

１

上海潞安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１２

２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２００ １２

３

山东东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１２

４

中交投资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１２

５

上海景贤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９６０ １２

６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４７０ １２

７

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０１０ １２

８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３１１ １２

合计
２４

，

９５１

●

预计上市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４

日（自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４

日起限售

１２

个月的相应股份），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中国证监会核准结论和核准文号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照港”或“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５

日经日照港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６

日经日

照港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证监会”） 受理， 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有条件通过。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６６５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股。

（二）本次发行情况

１

、发行种类和面值：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

元

２

、发行数量：

２４

，

９５１

万股

３

、发行价格：

５．１３

元

／

股

４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１

，

２７９

，

９８６

，

３００．００

元

５

、发行费用：人民币

３０

，

０１６

，

５６０．２５

元（含承销保荐费、律师费、审计验资费等）

６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１

，

２４９

，

９６９

，

７３９．７５

元

７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１

、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根据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深南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８３

号《验资

报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２７９

，

９８６

，

３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３０

，

０１６

，

５６０．２５

元，募

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２４９

，

９６９

，

７３９．７５

元。 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进一

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及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２

、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４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了登记托管手续。

（四）保荐人和公司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售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认为：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全部过程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认购邀请书》等申购文件的有关规定。所确定的发行对象

符合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规定的条件。 发行对象的选择有利于保护上

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行对象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２

、发行人律师长安律师事务所认为：

（

１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批复的

相关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

２

）发行人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发行人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

的本次发行方案发行对象的规定。

（

３

）本次发行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合同法》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股数

（

万股
）

限售期
（

月
）

预计上
市时间

１

中交投资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４

日
２

上海景贤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９６０ １２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４

日
３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４７０ １２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４

日
４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２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４

日
５

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０１０ １２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４

日
６

上海潞安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４

日
７

山东东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４

日
８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３１１ １２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４

日
合计

２４

，

９５１ － －

注：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预计上市时间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发行对象情况

１

、中交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１２１

号

Ｃ

座

３

层

３０２

号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１２１

号

Ｃ

座

３

层

３０２

号

法定代表人：陈奋健

注册资本：

２０

亿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８

日

经营范围：境内外交通、市政、环保、造地工程等基础设施投资及物流、房地产、原材料、

高新技术、金融等领域的投资等。

２

、上海景贤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地址：青浦区新业路

５９９

号

３

幢

１４－１

房

主要办公地点：青浦区新业路

５９９

号

３

幢

１４－１

房

法定代表人：黄碐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及策划、企业管理策划，电子、通讯、网络、生物技术的研

究开发、资产管理咨询等。

３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邹城市凫山南路

２９８

号

主要办公地点：邹城市凫山南路

２９８

号

法定代表人：耿加怀

注册资本：

３３５

，

３３８．８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

１２

日

经营范围：煤炭采选、热点、建筑材料、水泥、高岭土、煤化产品的生产销售、矿用设备、机

电设备制造、安装、维修等。

４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淄博市淄川区淄矿路

１３３

号

主要办公地点：淄博市淄川区淄矿路

１３３

号

法定代表人：马厚亮

注册资本：

６２

，

９５７．２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

２５

日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原煤洗选加工、自备铁路运输发电输变电、煤泥、硫化铁、水泥制

品、煤化工产品通信器材、粉煤灰砖的销售等。

５

、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南昌市北京西路

８８

号

主要办公地点：南昌市北京西路

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裘强

注册资本：

５０

，

０１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１４

日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

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 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

的证券承销业务等。

６

、上海潞安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宁国路

４３８

弄

２

号

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杨浦区宁国路

４３８

弄

２

号

法定代表人：洪强

注册资本：

１

亿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实业投资及相关投资咨询，投资单位的资产受托管理、企业形象策

划、市场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国内贸易等。

７

、山东东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注册地址：济南市燕子山西路

４０１

号

主要办公地点：济南市燕子山西路

４０１

号

法定代表人：刘珍贵

注册资本：美元

２８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及企业重组与并购的咨询、投融资服务、财务顾问服务、

承接境外公司的服务外包业务。

８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太平工业园

主要办公地点：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太平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张建斌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２

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证券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本次发行的

８

名发行对象除部分持有（或其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持有）公司股票及少量

业务往来外，与公司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并且与公司最近一年内无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

无未来交易的安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持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

股
）

１

日照港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６９８

，

４１７

，

１６３ ５５．４０

国有法人
６８５

，

７２６

，

０００

２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３７

，

６４３

，

２００ ２．９９

国有法人
３７

，

６４３

，

２００

３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公
３３

，

６１０

，

０００ ２．６７

国有法人
３３

，

６１０

，

０００

４

中国建设银行
－

长城品牌优选
股票型证券品牌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８

，

２０３

，

８７８ ２．２４

其他

５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

，

１３２

，

８００ １．２８

国有法人
１６

，

１３２

，

８００

６

山西潞安矿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３

，

４４４

，

０００ １．０７

国有法人
１３

，

４４４

，

０００

７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１３

，

４４４

，

０００ １．０７

国有法人
１３

，

４４４

，

０００

８

中国工商银行
－

景顺长城精选
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

，

３９１

，

４２５ ０．７５

其他

９

中国银行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０５３

，

５２２ ０．２４

其他

１０

李晶
３

，

０１９

，

８００ ０．２４

自然人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

股
）

持股比
例

（

％

）

股份
性质

持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

股
）

１

日照港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６９８

，

４１７

，

１６３ ４６．２５

国有法人
６８５

，

７２６

，

０００

２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７２

，

３４３

，

２００ ４．７９

国有法人
７２

，

３４３

，

２００

３

中交投资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１

境内法人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４８

，

１３２

，

８００ ３．１９

国有法人
４８

，

１３２

，

８００

５

上海景贤投资有限公司
３９

，

７８５

，

０００ ２．６３

境内法人
３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公司
３３

，

６１０

，

０００ ２．２３

国有法人
３３

，

６１０

，

０００

７

上海潞安投资有限公司
３０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２．０１

国有法人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９

境内法人
３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

山东东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９

境内法人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中国建设银行
－

长城品牌优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８

，

２０３

，

８７８ １．８７

其他
０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别

发行前 本次发行 发行后
股份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数量
（

股
）

股份数量
（

股
）

持股比
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３．４６ ２４９

，

５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４９

，

５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９．５０

其中
：

国有法人股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３．４６ ６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６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７．３９

其他
１８２

，

８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２

，

８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１１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６０

，

５９２

，

０４０．００ ３６．５４ ４６０

，

５９２

，

０４０．００ ３０．５０

三
、

股份总数
１

，

２６０

，

５９２

，

０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

，

５１０

，

１０２

，

０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占原有股本的

１９．７９％

，本次发行完成后，较好地充实了公司的自有

资本，改善了公司的资本结构。 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１

，

２４９

，

９６９

，

７３９．７５

元，在不考虑其

他因素变化的前提下，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财务报表数据为基准静态测算（下同），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增加至

６９４

，

９４０．０６

万元，增加比率为

２１．９３％

，公司净资产增加

至

４２６

，

４９０．３１

万元，增加比率为

４１．４６％

，资产负债率从

４７．１０％

下降至

３８．６３％

。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情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日照港 （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５５．４０％

下降至

４６．２５％

，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发行不改变其实际控制人地位。 董事

会、高管人员稳定，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 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一步规范运作，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后续经营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收购集团公司建设的日照港西港区二期工程以及投资建设日照港

石臼港区西区三期工程。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

日开始委托集团公司利用日照港西港区二期

工程进行金属矿石、非金属矿石、水泥熟料等货种的装卸。 收购西港区二期后，以上货种将由

公司利用西港区二期装卸，不再委托集团公司经营。 同时，公司与集团公司将针对新货种进

行进一步的划分，明确西港区二期经营的钢材和焦炭装卸业务在收购后由公司经营。 如果今

后钢材、焦炭等新货种吞吐量能够持续增大，将构成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投资西区三期工

程有利于扩大公司在大宗散杂货装卸运输业务中的市场份额。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联 系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１９

层

邮 编：

１０００３２

电 话：

０１０－６６５８１８８６

传 真：

０１０－６６５８１８３６

保荐代表人：李辉 满慧

项目协办人：杨苏

联 系 人：杨树梁、陈实、刘佳彦

（二）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刘民强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甜水园街

６

号中国检验检疫大厦

１４

层

电 话：

０１０－５８６１９７１５

传 真：

０１０－５８６１９７１９

经办律师：姜威、郭彦

（三）审计、验资机构：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本金

地 址：深圳市深南中路

２０７２

号电子大厦

１０

楼

电 话：

０７５５－８３７８０６５６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３７８１６８６

经办注册会计师：朱子武、谢军

七、备查文件

１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６６５

号文；

２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３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发行对

象的见证法律意见书；

４

、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

５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明；

６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７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上述备查文件，投资者可以在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查询。

特此公告。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九月八日

A9

2009

年
9

月
8

日星期二

主编
：

王安平

编辑
：

李玲组版
：

玉麒麟
E m ail:liling@ zqsbs.com

� �

电话：0755-83501536

专版Special Advertising

防范股市
“

黑嘴
”

增强自我保护
目前证券市场中违规开展证券投资

咨询业务的情况尚未杜绝，股市“黑嘴”

现象依然时有发生。此类违法行为，主要

是针对一些个人投资者缺乏证券知识和

风险防范意识、急于炒股求财的心理，广

大投资者应注意防范、保持警惕。

一、从“汪建中案”看“股市黑嘴”的

行为模式

北京首放是一家证券投资咨询机

构。 汪建中是该公司控股股东及执行董

事、经理。 汪建中利用本人及汪建祥等

9

人的证券账户进行证券交易。

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5

月

29

日， 北京首放

在众多知名媒体上发布咨询报告， 期间

汪建中利用“先大量买入，再公开荐股，

之后卖出股票”的方式买卖“工商银行”

等

28

只股票和权证，累计净获利约

1.25

亿元。

下面以 汪建 中在

2007 -1 -9

至

2007-1-10

交易“工商银行”为例，具体

分析其交易行为的模式。

第一步大量买入
2007

年

1

月

9

日，汪建中及其实际

控制的账户在

14:44

分至

14:51

分之间

共进行

6

笔买入“工商银行”委托申报，

当日共买入约

434

万股， 买入均价为

5.69

元。

第二步公开推荐
在大量买入了“工商银行”的股票之

后， 北京首放在众多知名网络媒体上进

行个股推荐， 报告中称：“根据首放信息

监测系统的监测结果预测， 未来

5

年工

商银行可能仍将以年复合增长

30%

的速

度继续高速发展。 如果按照中国人寿动

态市盈率近

95

倍，静态市盈率近

200

倍

的定位水平测算， 在大牛市里工商银行

中线定位在

12

元以上较为合理。 ” 而

2007

年

1

月

9

日“工商银行”仅收盘于

5.78

元。

第三步全部卖出
在荐股影响下，

2007

年

1

月

10

日，

“工商银行”以

5.99

元开盘，开盘价较前

日收盘上涨了

3.6%

。 汪建中账户在

9:49

至

9:57

进行

8

笔卖出申报，当日汪建中

将之前买入的约

434

万股“工商银行”全

部卖出，卖出均价为

5.86

元。

5.69

元买

入，

5.86

元卖出，共约

434

万股，将近每

股

0.17

元的价差，收益颇丰。

可见，汪建中等“股市黑嘴”就是以

“推荐前买入，推荐后卖出”的形式，通过

误导投资者达到操纵证券市场的目的，

从而获取非法收益。 汪建中和北京首放

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七条

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构成了 “操纵证

券市场”行为。中国证监会按照《证券法》

第二百零三条规定， 没收汪建中违法所

得约

1.25

亿元， 并处以罚款约

1.25

亿

元。 同时撤销北京首放的证券投资咨询

业务资格。

二、防范和应对股市“黑嘴”的三大

要领

第一
、

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
。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投资者

在入市前应学习并掌握证券市场的基础

知识，了解证券产品的特点，理性评估自

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是否与投资品种的风

险等级相适应。 证券市场上没有永远准

确的预测， 投资者切勿盲目依赖证券咨

询，而应当独立思考，进行理性的投资判

断，树立正确的证券投资理念。

第二
、

掌握必要的法律法规知识
，

增
强风险防范意识

。

根据《证券法》规定，从事证券投资

咨询业务，应当取得相应的业务资格。投

资者在接受相关证券咨询服务前， 应登

陆中国证监会网站， 查询全国各地经批

准的合法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名称、 地址

和联系电话， 核实机构是否属于合法证

券投资咨询机构， 并可登陆中国证券业

协会网站的注册证券从业人员查询栏

目，核实从业人员姓名、证券投资咨询业

务资格、证书编号以及执业机构名称。

投资者除应核实证券投资咨询机构

的资质之外， 还应了解法律规定的投资

咨询机构的禁止性行为， 防止被证券投

资咨询机构非法利用。 根据《证券法》规

定，在业务运行中，投资咨询机构禁止从

事内幕交易和操纵证券市场行为， 不得

以虚假信息、 内幕信息或者市场传言为

依据向客户或投资者提供分析、 预测或

建议，不得代理委托人从事证券投资，不

得以任何形式承诺收益等。 对于在某些

电台、 电视台或网站平台中， 以 “涨停

板”、“龙头黑马”、“暴涨牛股”“短线获利

至少

X％

”等字眼进行荐股，投资者应当

立刻提高警惕。

第三
、

积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
。

投资者发现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及其

投资咨询人员存在上述违法行为， 可向

该机构所在地证券监管部门投诉或者举

报。 如发现咨询机构或从业人员有其他

违法行为， 则应及时向有关部门 （如公

安、工商等部门）举报。一旦查实，证券监

管机构将依法查处。

对涉及自身权益的投诉， 投资者应

采用实名书面投诉形式， 说明事情的基

本经过， 被投诉对象的名称、 具体当事

人，投诉人的姓名、联系方式、具体的投

诉要求， 并应同时提供投诉人利益受到

侵害的全部证据或其他有关资料。这样，

一方面可节约调查取证时间， 减少调查

取证难度，避免一些关键证据的灭失；另

一方面，也便于相关部门快速受理、及时

调查，有效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在查询相关信息时， 请投资者记住

下列网站域名：

中国证监会：

http://www.csrc.gov.cn

中国证券业协会：

http://www.sac.net.cn

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www.sse.com.cn

深圳证券交易所：

http://www.szse.cn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网：

http://www.

sipf.com.cn

1

、

问
：

创业板公司是否出现连续两
年亏损等经营状况不好的情况就会直接
退市

？

答：不是。创业板公司从出现连续亏

损、不按期披露定期报告等《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 规定的各种异常情况到相关

状况继续恶化致其最终退市， 将相继经

历风险警示处理、暂停上市、终止上市等

过程。

创业板实行终止上市后直接退市，

不再像主板要求在终止上市后必须进入

代办股份转让系统。 退市后如符合代办

股份转让系统条件， 可自行委托主办券

商向中国证券业协会提出在代办股份转

让系统进行股份转让的申请。

2

、

问
：

什么是创业板风险警示处理
?

风险警示的处理措施有哪些
?

答

:

创业板上市公司出现财务状况

或者其他状况异常， 导致其股票存在终

止上市风险， 或者投资者难以判断公司

前景， 其投资权益可能受到损害的，

深交所对该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风险警

示处理。 风险警示处理具体分为退市

风险警示处理和其他风险警示处理两

类， 退市风险警示处理是警示存在终

止上市风险的风险警示处理， 而其他

风险警示处理警示的是除终止上市风

险以外证监会或深交所认定的其他风

险的警示处理。

风险警示的处理措施主要有两个：

一是修改公司股票简称， 其中退市风险

警示处理和其他风险警示处理所修改的

公司股票简称标志不同； 二是股票价格

的日涨跌幅限制为

5%

。

3

、

问
：

创业板公司出现什么情况会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处理

？

答： 创业板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

之一的， 其股票交易将被实行退市风险

警示：

(1)

最近两年连续亏损

(

以最近两年

年度报告披露的当年经审计净利润为依

据

)

；

(2)

因财务会计报告存在重要的前

期差错或者虚假记载， 公司主动改正或

者被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 对以前年度

财务会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 导致最近

两年连续亏损；

(3)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

报告显示当年经审计净资产为负；

(4)

因财务会计报告存在重要的前期

差错或者虚假记载， 被中国证监会责令

改正但未在规定期限内改正， 且公司股

票已停牌两个月；

(5)

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或

者中期报告；

(6)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

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7)

出现可能导致公司解散的情形；

(8)

因股权分布或股东人数不具备上

市条件， 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提出股权分

布或股东人数问题解决方案， 经深交所

同意其实施；

(9)

公司股票连续一百二十个交易日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实现的累计成交量

低于

100

万股；

(10)

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和解或

者破产清算申请；

(11)

深交所认定的其他存在退市风

险的情形。

4

、

问
：

创业板公司出现什么情况会
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处理

？

答： 创业板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

之一的， 其股票交易将被实行其他风险

警示处理：

(1)

申请并获准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

公司或者申请并获准恢复上市的公司，

其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审计结果显示主

营业务未正常运营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

(2)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

且预计在三个月以内不能恢复正常；

(3)

公司主要银行帐号被冻结；

(4)

公司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

形成董事会决议；

(5)

中国证监会或者深交所认定的其

他情形。

5

、

问
：

创业板公司什么下情况会被
暂停上市

？

什么下情况会被终止上市
？

答： 当创业板上市公司被实施退市

风险处理后，在《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所规定的期限内有关终止上市的风险未

消除的， 或公司有重大违法行为的， 或

存在深交所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有关股

票及其衍生品种将被暂停上市。 当暂

停上市的公司在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 所规定的期限内有关终止上市的风

险未消除的， 将被实施终止上市， 即被

摘牌退市。

深交所提醒您： 了解创业板退市制

度， 增强风险意识， 认真研究相关上市

公司情况， 尽可能规避风险， 坚持价值

投资。

6

、

问
：

被实施风险警示或被暂停上
市的创业板公司在什么情况下会被撤销
风险警示处理或恢复上市

？

答：按照《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有

关规定，当造成风险警示的因素消除后，

经上市公司申请， 并经深交所审核核准

后，将撤销相关风险警示，或对暂停上市

股票恢复上市。 恢复上市首日股票价格

的日涨跌幅不受

5％

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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